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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政规〔2017〕5号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
关于扶持蔬菜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各镇政府、群力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相关办、局：
为加快推进道里区蔬菜产业发展，依据市政府对蔬菜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从道里区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加快“粮改菜”进度，提升蔬菜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更好地发挥政策在蔬菜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扶持范围、内容及对象
（一）扶持范围
现有、新建蔬菜产业园区基地，提档升级改造和建设项目。
（二）扶持内容
1、新建设施农业；
2、新建露地蔬菜基地；
3、新建蔬菜储藏设施；
4、无公害、绿色、有机“三品”认证；
5、原有园区、基地升级改造项目；
6、新品种引进；
7、蔬菜产品深加工；
8、冬季蔬菜生产 ；
9、其它形式的蔬菜产业发展项目。
（三）扶持对象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其它新型经营主体、蔬菜生产加工企业。
二、扶持的条件、标准
采取“先建后补”和“以奖代投”的原则。
(一)设施蔬菜园区。在蔬菜发展区域，新建集中连片棚室规模20亩以上100亩以下的设施蔬菜园区，享受区扶持政策。新建大棚单位面积1 亩（钢架无立柱，棚宽不少于10 米、高3米以上），新建温室单位面积不少于半亩（前屋面为钢架，后墙、侧墙为砖混结构或新型保温材质智能温室，脊高3米以上）。1 亩大棚补贴0.5 万元，1 亩温室补贴6 万元。达到100亩以上的同时享受市政府扶持政策（新建1亩大棚补贴0.5万元，1亩温室补贴2万元）。
（二）新建露地蔬菜基地。当年集中连片建设标准化蔬菜基地面积100 --300亩之间的，水、电、路基础设施配套的，每亩补贴300元，并给予机电井补贴1万元。达到300亩以上的同时享受市政府扶持政策。
（三）储藏设施补贴。在夏、秋菜主产区，新建砖混结构菜窖单位面积500--800 立方米，菜窖高度不低于3 米，储藏能力30 吨以上的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每立方米补贴25元。达到800立方米以上的同时享受市政府扶持政策。恒温库按市补贴标准配套支持。
（四）“三品”认证的产品。一是经省、市农产品检测机构同意，申报“三品”（无公害、绿色、有机）检测的产品其检测费用予以50%补贴（平均每个品种检测费2000元）。二是经检测达到并取得认证品种给予奖励，无公害品种每个奖励1000元，绿色品种每个奖励3000元，有机品种每个奖励5000元。
（五）原有蔬菜园区、基地提档升级。根据实际改造投资项目给予30%的补贴。
（六）设施蔬菜园区内，利用棚室引进多年生名、优、特及产值附加值高的果蔬新品种。前两年每年给予2万元的补贴。
（七）对有一定规模的带动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的蔬菜加工企业，新上生产线及对老旧设备改造的。按企业实际投资给予30%的补贴，奖励资金上限不超过100万元。
（八）冬季蔬菜生产补贴。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开展冬季蔬菜生产达到规模标准，果菜1亩补0.5万元，叶菜、食用菌1亩补贴0.1万元。
（九）对未例入本扶持意见的其它蔬菜发展项目。符合省、市政策扶持范围的，规定区配套的项目，按配套政策执行。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发展扶持参照此意见。
三、申报程序及验收
（一）项目申报及备案。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项目建设实施主体填写《道里区蔬菜产业项目扶持申请表》，连同项目建议书（或项目可研报告），上报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项目建设实施可行性、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并在所在村、镇（街）公示一周，公示后上报区农林畜牧兽医局备案。
（二）日常检查指导。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区、镇（街道办事处）、村要定期检查指导项目建设实施情况。
（三）项目验收。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初级验收，形成验收申请，报区农林畜牧兽医局。由区农林畜牧兽医局牵头，联合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和相关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验收，并填写《道里区蔬菜产业扶持项目检查验收表》，形成验收报告。上报区政府批准，兑现奖励。
四、资金使用
蔬菜产业扶持资金用于蔬菜项目建设的补充资金及蔬菜产业的发展投入。相关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扶持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区农林畜牧兽医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跟踪监督，确保扶持资金专款专用。
五、扶持意见解释单位
道里区农林畜牧兽医局。
六、施行时间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6年《道里区发展蔬菜产业扶持意见》（试行）同时废止。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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